
台中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  函 
 

地  址：台中市豐原區社皮路 70號 
電  話：04-25154212      
傳  真：04-25154690  
承辦人：賴總幹事孟祺                   

 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公司 
 

速別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3年 03月 12日 

發文字號：(103)中縣不動產開發字第 103000014號 

附件：如文 

 

主 旨：函轉有關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13點規定之天然瓦斯 

配管之可接通疑義，請各會員公司周知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轉發內政部 103/02/27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6031553號函。 

二、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13點；賣方依約完成本戶一切 

主建物、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來水、電力、於有 

天然瓦斯地區，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。 

     三、有關瓦斯配管除契約另有約定，並於相關銷售文件上特別標明不予配 

設外，建築開發業者均應於房地出售範圍內，達成瓦斯配管(內線管 

線設施)之可接通狀態；亦即有天然瓦斯地區之預售屋買賣，建築開

發業者不得向買方另收內線瓦斯管線費，但銜接公用事業外線管(房 

地出售範圍外)之瓦斯管線費，尚非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

項第 13點規疇，由銷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雙方本契約自由原則議訂之 

。 

 

 






